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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投地檢辦理新聘榮譽觀護人特殊教育訓練 

活力注入司法保護志工 

 

    本署為因應司法保護業務需求，加強觀護能量，特於民國 114 年

6 月 18 日及 24 日舉辦新聘榮譽觀護人特殊教育訓練，共計 13 名新血

參與。依據「檢察機關遴聘榮譽觀護人實施要點」，完成 12 小時特殊

課程後，需進行 6 個月見習實習，由觀護人現場指導，通過考核後正

式任命。該制度旨在補充觀護志工人力、強化司法保護品質，育成專

業志工。 

    本署郭景東檢察長高度重視觀護志工發展，期盼新進榮譽觀護人

充分利用自身經歷與專長，協助走出困境者重建人生，並鼓勵學員持

續精進法規與輔導技能以發揮所長，且能藉由過去豐富人生經歷，帶

領受挫之更生人走向正確人生道路。 

    本次學員來自埔里、竹山、水里及國姓等地，包括校長、公私部

門主管，以及長期投入志工領域的社會賢達。南投榮譽觀護人協進會

理事長乃守志特別到場致詞，介紹協進會業務，歡迎新聘榮譽觀護人

加入，攜手推動更生人服務與預防犯罪。主任觀護人許玄宗亦表示，

新進榮譽觀護人經由課程增進對榮觀制度之認知，且建立相當凝聚力，

兩天課程涵蓋理論講授、情境演練與技巧操作，學員反應熱烈，筆記

充實。新進學員亦反饋：「上完這兩天課程後，更深感這份工作的使命

與責任，未來需不斷學習、增長自我，才能真正不負所託。」 

    此次訓練有助本署在地觀護能量再提升，且強化與在地資源合作，

展現司法體系與社會志願力量共同守護社區安全的決心與成果。 



 

本署（主任）觀護人與新聘榮譽觀護人合影 

 

乃守志理事長（左）與許主任觀護人致詞 



 

新聘學員上課情形 

 

新聘學員上課情形 

 

 


